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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06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部分闲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塑

胶制品有限公司、湖北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将位于谷城县石花镇区域

的部分闲置资产出售给谷城县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资产交易价款为

142,735,978.28 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为了盘活公司部分闲置资产，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骆驼塑胶”）、湖北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金洋”）

将位于谷城县石花镇区域内的部分资产出售给谷城县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谷城建投”），谷城建投收购后另行开发利用。公司拟与谷城建投签订

《资产收购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资产最终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42,735,978.28 元，包含土地、房屋建（构）筑物及设施等。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

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处置闲置资产的事项。上述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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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谷城县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忠东 

注册资本：237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谷城县城关镇振兴路 

经营范围：代表县政府进行投融资业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土地储备、

经营、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政府性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湖北弘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资产

评估报告》（鄂弘评报字〔2018〕4024 号），评估范围为公司、骆驼塑胶、湖

北金洋及湖北骆驼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物流”）在谷城石花镇的部分

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的骆驼物流资产，尚未满足收购条件，未列入本

次处置的资产范围。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及类别 

本次处置的公司及骆驼塑胶、湖北金洋部分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

（构）筑物及设施等，其中：1、公司闲置土地使用权面积 63,719.85 平方米，

房屋建（构）筑物 47 项，构筑物 17 项，设备 140 项；2、骆驼塑胶土地使用权

面积 37,562.9 平方米，房屋建（构）筑物 15 项，构筑物 6项，设备 50 项；湖

北金洋土地使用权面积 94,767.88 平方米，房屋建（构）筑物 9项，构筑物 6

项，设备 29 项。上述资产明细详见评估报告，上述资产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

方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交易标的的价值 

本次处置的公司及骆驼塑胶、湖北金洋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构）

筑物及设施等，账面净值 37,972,297.77 元，评估值 147,358,050.03 元，增值

原因及评估结果推算过程详见评估报告。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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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骆驼集团 骆驼塑胶 湖北金洋 合计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房屋建

（构）筑

物、构筑

物、设施 

 8,414,723.25  55,957,441.05    10,617,142.06  20,369,888.31   4,907,079.54  13,016,380.28  23,938,944.85   89,343,709.63  

土地使

用权 
 5,614,404.69  25,108,713.25       918,519.98  11,795,802.36   7,500,428.25  21,109,824.78  14,033,352.92   58,014,340.40  

资产总

计 
14,029,127.94  81,066,154.30    11,535,662.04  32,165,690.67  12,407,507.79  34,126,205.06  37,972,297.77  147,358,050.03  

 

谷城县审计局根据实际情况审计核实本次处置的资产评估金额为

142,735,978.28，核减 4,622,071.75 元。其中：1、公司审定评估金额为

77,062,244.57 元；2、骆驼塑胶审定评估金额为 31,564,392.15 元；3、湖北金

洋审定评估金额为 34,109,341.56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谷城县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乙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收购范围 

双方一致同意，以湖北弘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鄂弘评报字〔2018〕4024 号）为基础制订的《资产收购清

单》由双方共同确认，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资产收购清单》列明的资产为甲

方向乙方收购的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的湖北骆驼物流有限公司资

产，尚未满足收购条件，不予列入《资产收购清单》。 

（二）收购价格 

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对于乙方标的资产收购的价款以谷城县审计局审计结

论为准，即人民币 142,735,978.28 元，包含土地、房屋建（构）筑物、地面建

筑物及设施收购价款。 

（三）资产收购价款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年内，甲方分期付清所有收购价款，其中

第一笔收购价款 500 万元应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支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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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指定账户，2019 年 2 月 1 日以前支付给乙方第二笔 500 万元，剩余收购价

款应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年内付清，每年支付金额不低于剩余收购价款的

20%。 

（四）土地及房屋建筑物交割 

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共同完成标的资产中土地

和房屋所有权的转让过户手续，该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甲、乙双方即完成了标

的资产的交割。 

（五）标的资产的污染修复 

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经谷城县环境保护局确认的需要进行

专项污染修复工作的标的资产，由甲方负责协调谷城县环境保护局聘请具备资质

的第三方环保公司对标的资产中需要进行污染修复的土壤、房屋建筑物完成修复，

乙方予以配合。以上专项污染修复产生的费用由甲方协调使用污染修复专项资金，

甲、乙双方无需承担该费用。 

（六）甲方、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土地使用权证、房产所有权证转让过户

和交付所有标的资产的义务。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履行收购价款的支付义务。

甲方负责协调谷城县环境保护局对土壤、房屋建筑物完成污染修复。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与甲方共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房产所有权证变更登记手续，并将标的资产交付给甲方。乙方应保证甲方收购的

全部资产产权明晰、真实、完整，无瑕疵、无争议。 

（七）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附件及相关法律文书经各方的有权机构批准后，各方的有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处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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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标的资产的处置可有效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提高公司的资产利用率，减

少资金占用，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本次处置的资产为公司闲置旧厂区，不涉及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处置资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处置资产获得的损益将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是否计入

本年度视交易进度确定，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的影响程度，最终以公司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本次交易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6 日 


